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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9 年職業退休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背景資料簡介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載述《 2019 年職業退休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("條例草案 ")的背景資料，並綜述政府當局就有關立法建議諮詢
財經事務委員會時委員所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《職業退休計劃條例》(第 426 章 )("《條例》")在 1993 年
10 月 15 日生效，為僱主根據《條例》自願成立的職業退休計劃 1 
訂定註冊制度。《條例》的目的是確保這些計劃受到妥善規管，

以及為承諾給予僱員的利益可如期支付增加確定性。  
 
3.  受《條例》規管的職業退休計劃分為註冊計劃和獲豁免

計劃兩類。僱主營運職業退休計劃，必須向職業退休計劃註冊處

處長 ("處長 ")申請註冊其計劃 (即 "註冊計劃 ")，但符合以下豁免
準則 (因而獲發豁免證明書 )的計劃 (即 "獲豁免計劃 ")除外︰  

 
(a) 屬已獲海外主管當局註冊或批准的離岸計劃，而該

主管當局執行的職能大致上類似處長的職能；或  
 
(b) 屬成員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持有人的人數

不超過 10%或 50 人 (以較少者為準 )的計劃。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職業退休計劃條例》 (第 426 章 )第 2(1)條，職業退休計劃指一項

計劃 (但不屬任何只於受保人去世或遭遇身體殘障時支付利益的保險
合約 )，其效用或能有的效用是就僱傭關係，以退休金、津貼、酬金或
其他形式，向在有實質報酬的僱傭合約下受僱 (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)
的僱員提供在終止服務或退休時支付的利益，或就僱員在死亡時支付的

利益。  



- 2 - 

4.  根據《條例》，註冊計劃須符合與提供款項、審計及披露

資料有關的各項規定，而獲豁免計劃則只須遵守向處長提供

資料及把有關計劃的若干更改事項通知處長的規定。  
 
5.  隨着強制性公積金 ("強積金 ")制度自 2000 年 12 月 1 日
起實施，職業退休計劃亦可根據其是否獲強積金豁免而分為

兩個類別，即獲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"積金局 ") 2  依據
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豁免 )規例》 (第  485B 章 )核准可獲強積金
豁免的計劃 (一般稱為 "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 ")，以及
沒有獲強積金豁免的計劃 (一般稱為 "沒有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
退休計劃 ")。僱主 3 和僱員 4 向職業退休計劃作出的供款一般可
享有稅務扣減。  
 
6.  處長最近注意到，有些職業退休計劃或遭不當用作供

任何人參加的集體投資計劃，違反《條例》的政策原意 (即職業
退休計劃應以僱傭關係為基礎 )。有意見關注到，由於這些職業
退休計劃不屬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第 571 章 )的規管範圍，此等
不當使用職業退休計劃的情況，或會損害香港在投資產品規管

方面的整全性。 5 為處理有關事宜，政府當局認為有必要修訂
《條例》，以確保只有真正的職業退休計劃可根據《條例》獲

註冊或豁免。  
 
 
《 2019 年職業退休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7.  條例草案於 2019 年 4 月 4 日在憲報刊登，並於 2019 年
4 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。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條例》，
以： (a)確保職業退休計劃是確實基於僱傭關係； (b)加強處長的
執法能力；及 (c)就相關或技術修訂，訂定條文。  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在香港設立強制性公積金 ("強積金 ")制度後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

便成為職業退休計劃註冊處處長。  
 
3 可扣減的上限為每名僱員在相關期內薪酬總額的 15%。  
 
4 僱員就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供款，最高可享的稅務扣減上限為

每年 18,000 元。  
 
5 職業退休計劃不屬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第 571 章 )中 "證券 "的定義範圍，

因此不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規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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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條例草案主要條文的詳情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(檔號：RTS/2/1C，日期為 2019 年 4 月 3 日 )第 14 段，以及有關
條例草案的法律事務部報告 (立法會 LS67/18-19 號文件 )第 5 至
13 段。  
 
9. 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，將自經制定的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

起實施。  
 
 
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 
 
10.  政府當局和積金局曾於 2018 年 6 月 4 日的財經事務
委員會會議上，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更新《條例》的主要立法

建議。委員在該次會議上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，綜述於

下文各段。  
 
11.  事務委員會委員問及不當使用註冊或獲豁免職業退休

計劃作非退休用途的詳情，包括估計涉及的計劃成員數目，以及

估計損失的稅收金額。委員又要求當局澄清，在擬議修訂生效

之後，並非有關僱主所僱用的僱員的計劃成員，是否需要從職業

退休計劃提取其累算權益；以及僱員在終止僱傭關係後可否

保留其在職業退休計劃的累算權益。  
 
12.  積金局回應時表示，少於 10 個職業退休計劃疑似涉及
非退休用途，涵蓋約 700 名計劃成員 (很可能包括該等計劃的
有關僱主所僱用的僱員及並非僱員的人士 )。一般而言，營辦職業
退休計劃的僱主為其僱員作出的供款可獲扣稅，款額以不超過

僱員薪酬總額的 15%為上限；而並非僱員的計劃成員向其職業
退休計劃作出的供款則不設稅務寬免，故香港應不會因此損失

稅收。至於保存累算權益方面，積金局表示，一般而言，在強積金

制度推行後參加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僱員，在終止

僱傭關係後必須保存最低強積金利益，方式是把職業退休計劃

的最低強積金利益轉移至其自行選擇的強積金計劃。在擬議

修訂生效之後，希望繼續營辦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必須終止

並非其僱員的計劃成員的成員資格。僱主亦可決定終止相關的

職業退休計劃，並為有關僱員登記加入強積金計劃。  
 
13.  有委員詢問，賦權處長進入非住宅樓宇巡查的目的

為何，以及積金局在規管強積金計劃時曾否行使該項權力。政府

當局回應時表示，擬議修訂可讓處長在僱用機構或商業處所

進行調查或查察，以確定《條例》下的法定規定是否獲得遵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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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(第 485 章 )，積金局在規管強積金
計劃方面亦獲賦予類似的權力。  
 
14.  事務委員會一名委員指出，若某公司進入清盤程序，而

相關的清盤人沒有向職業退休計劃管理人提供所需的文件，

證明與相關僱員的僱傭關係已經終止，該等僱員便無法從職業

退休計劃提取其累算權益。該名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

證明僱員已經終止僱傭關係的程序及所需的文件為何，尤其是

當僱主無力償債時，僱員可否向職業退休計劃管理人提交終止

僱傭關係的通知，以及擬議修訂會否有助解決此問題。  
 
15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擬議修訂的主要目的是確保職業退休

計劃是以僱傭關係為基礎。具體而言，根據有關建議，職業退休

計劃的成員除了可以是職業退休計劃的有關僱主所僱用的僱員

(不論是以前的還是現在的僱員 )之外，還可以包括基於兩個職業
退休計劃的有關僱主之間的真正業務交易而由一個職業退休

計劃轉移至另一個職業退休計劃的個人，以及已去世成員的

遺產受益人。在終止與僱員的僱傭關係時，一般會由僱主向職業

退休計劃管理人及受託人提供相關的資料，以證明終止僱傭

關係一事。在某些特殊個案中，清盤人或須提供相關文件，證明

僱主與相關僱員的僱傭關係已經終止。  
 
 
立法會質詢  
 
16.  在 2018 年 6 月 2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何啟明議員就
職業退休計劃的規管事宜提出口頭質詢，包括詢問清盤人須否

在某訂明時限內把無力償債公司的職業退休計劃戶口資料送交

計劃受託人。該項質詢和政府所作的回應，可透過載於附錄的

超連結閱覽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 
17.  在 2019 年 4 月 26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同意
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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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文件  
 
18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9 年 5 月 16 日  



附錄  
 
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 

 
 

日期 事件 文件 

2018 年 6 月 4 日  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 政府當局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1027/17-18(04)號
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(第 26 至 34 段 ) 
(立法會 CB(1)1371/17-18號文件) 
 

2018 年 6 月 20 日  何啟明議員就 "對職業
退休計劃的規管 "提出
口頭質詢  
 

議事錄 (第 9308 至 9315 頁 ) 
 

2019 年 4 月 17 日  《 2019年職業退休計劃
(修訂 )條例草案》提交
立法會  

條例草案  
 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(檔號︰RTS/2/1C) 
 
法律事務部報告  
(立法會 LS67/18-19 號文件 ) 
 
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80604cb1-1027-4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fa/minutes/fa20180604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80620-translate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bills/b201904041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bills/brief/b201904041_brf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hc/papers/hc20190426ls-67-c.pdf

